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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评估说明仅供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资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检查

评估机构工作之用，非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新疆金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

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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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委托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概况

（一）委托人简介：

机构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

机构类型：司法机关

机构地址：奎屯市团结路 55 号

（二）申请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刁疆辉

（三）产权持有单位（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名称：李志英、康学林

（四）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被执行人）的关系：

司法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关系

（五）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人（司法机关执行人）、产权持有人（被执行人）、申请

执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不包括其他使用者。

二、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根据 2019 年 7 月 2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19）新 4003

执 158 号，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处置提供参考价所涉及的单

项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13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

考意见。

三、关于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的说明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李志英持有的单项资产-（房屋建筑物）。本次评估范围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9）新 4003 执 158 号案申请人刁疆辉与被执

行人李志英、康学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单项资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具体为李志英名下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房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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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时提供的资产范围一致，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

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凡列入评估委托书内并经核实的资产

均在评估范围之内。

四、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6 月 13 日。

该基准日是委托人根据本次经济行为的需要并基于下述原因确定的：

（一）该基准日接近本次经济行为的实现日，能较好的反映委估资产状况；

（二）该基准日为评估机构实地查勘日，有利于资产清查和准确列示委估资产的数

量。

本次评估工作过程中，评估价格的确定、评估参数的选取等，均以该日之外部经济

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本报告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五、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说明

(一) 本次评估委托人未提供委估资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以及购房合同等相关权属资料，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查档证明》了解，房屋买受人

为李志英。

本次评估中，对委托人未提供产权证的房屋的面积暂以查档证明确定，评估人员进

行了现场核实；委估房屋建成年限以查档证明显示的发证时间结合评估人员向当事人询

问了解信息确定，若今后与权威部门测估及出具的数据有出入，评估值应作相应的调整。

(二) 评估人员于2019年6月13日在新疆中拍平台拍辅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被

执行人的陪同下，对资产状况进行了查看、记录；并查验委托评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申请人因工作及个人原因未参加此次现场勘察，本次评估以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并经在场

人员确认的资产现状进行评定估算。

（三）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查档证明，委估房屋已抵押，抵押权人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奎屯支行，借款人为李志英，设定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本次评

估对评估对象视为未设立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进行评估，未考虑评估对象

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情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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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本次评估人员向有关单位调查了解，评估对象截至评估基准日未欠缴水电

及燃气费用，欠缴 2018 年度物业费 3757 元及 2019 年度 1-6 月物业费 1879 元，提请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欠缴费用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资产清查情况的说明

为配合评估机构顺利开展评估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列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

产进行了清查。

（一）资产清查过程

评估师于2019年6月13日对委估资产的数量和产权状况进行了全面清查，清查结果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新4003执158号司法评估委托书中

的委估数量相符。

（二）资产分布情况及特点

1.权属情况

纳入本次资产评估范围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房屋，委托人未提供

《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查档证明》了解，房

屋买受人为李志英。

2.物理及经济情况

委估的单项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具体情况如

下：

评估对象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邻近奎屯市国贸美具城、鑫海湾洗

浴中心、奎屯市交警大队、奎屯第七中学等，小区周围市场、休闲娱乐、餐饮服务、学

校等一应俱全，小区有专门的社区服务、公共设施施配套齐全、空气质量良好、交通便

利。委估房屋所在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住宅楼所占的土地，喀什东路以北、

阿克苏路以南、团结南街以东、沙湾街以西，位于奎屯市城区土地定级一级地；该住宅

楼建成于 2010 年，砖混结构，共计 21 层，委估对象位于 21 层，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

建筑面积为 208.73 ㎡，东西朝向，高层 1-3 层室外墙面悬挂瓷砖、4-21 层为真石漆，

房屋进户单元门为防盗门，楼梯间地面铺设瓷砖、墙面白色腻子抹平，配备三部电梯均

正常使用。房屋进户门为防盗门，房屋整体布局为 4室 2厅 1厨 2卫复式格局，一层客



资产评估说明

第 5 页 共 13页

厅与房间地面均为木制地板现保养良好无损坏现象、墙面粘贴花纹壁纸，客厅木制板吊

顶、水晶灯，厨房与卫生间墙面、地面均铺设瓷砖。二层三间卧室、一间卫生间、一间

改装阳台，二层其中一间卧室与主卧相连经业主改造成衣帽间。房间地面木质地板、墙

面粘贴壁纸，主卧柱体周边墙纸出现开裂、脱落现象，卫生间墙面、地面均为瓷砖，改

装阳台地面为瓷砖，墙面白色乳胶漆，局部脱落严重，房屋装修整体保养良好。水、电、

暖、燃气基本配套设施齐全。

七、资料清单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2019）新 4003 执 158 号评估委托书 ；

（二）委估对象查档证明；

（三）其他资料。



资产评估说明

第 6 页 共 13页

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李志英持有的单项资产-（房屋建筑物）。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9）新 4003 执 158

号案申请人刁疆辉与被执行人李志英、康学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单项资产-固

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具体为李志英名下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房屋

一套。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时提供的资产范围一致，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

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凡列入评估委托书内并经核实的资产

均在评估范围之内。

（三）固定资产的情况及特点

1.权属情况

纳入本次资产评估范围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房屋，委托人未提供

《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查档证明》了解，房

屋买受人为李志英。

2.物理及经济情况

委估的单项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具体情况如

下：

评估对象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邻近奎屯市国贸美具城、鑫海湾洗

浴中心、奎屯市交警大队、奎屯第七中学等，小区周围市场、休闲娱乐、餐饮服务、学

校等一应俱全，小区有专门的社区服务、公共设施施配套齐全、空气质量良好、交通便

利。委估房屋所在的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住宅楼所占的土地，喀什东路以北、

阿克苏路以南、团结南街以东、沙湾街以西，位于奎屯市城区土地定级一级地；该住宅

楼建成于 2010 年，砖混结构，共计 21 层，委估对象位于 21 层，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

建筑面积为 208.73 ㎡，东西朝向，高层 1-3 层室外墙面悬挂瓷砖、4-21 层为真石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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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进户单元门为防盗门，楼梯间地面铺设瓷砖、墙面白色腻子抹平，配备三部电梯均

正常使用。房屋进户门为防盗门，房屋整体布局为 4室 2厅 1厨 2卫复式格局，一层客

厅与房间地面均为木制地板现保养良好无损坏现象、墙面粘贴花纹壁纸，客厅木制板吊

顶、水晶灯，厨房与卫生间墙面、地面均铺设瓷砖。二层三间卧室、一间卫生间、一间

改装阳台，二层其中一间卧室与主卧相连经业主改造成衣帽间。房间地面木质地板、墙

面粘贴壁纸，主卧柱体周边墙纸出现开裂、脱落现象，卫生间墙面、地面均为瓷砖，改

装阳台地面为瓷砖，墙面白色乳胶漆，局部脱落严重，房屋装修整体保养良好。水、电、

暖、燃气基本配套设施齐全。

二、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我们在对评估项目进行了解后，以委托人司法评估委托书为基础，开始现场工作，

对委估资产进行查勘；评估人员根据国家资产评估执业规范，对涉案资产的实际数量、

形成、存在、现实状况以及产权状况等进行了核实。

（一） 组织落实

接受本项目的资产评估委托后，根据项目的类型和资产特点，我所制定现场核实计

划，成立了本项目资产清查评估小组，资产持有单位确定了资产清查评估的联系人。

（二）实施时间

评估小组于2019年6月13日开始工作，于2019年6月13日结束评估工作。

（三）初步核实

1.首先对资产进行清查、准备评估所需资料、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等情

况的资料。

2.核实相关评估资料，通过查档证明，了解评估具体范围及对象。

（四） 具体方法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我们采取实物核查与资料审验相结合的方法，充分注重资产存

在的现实性。

对实物资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在核实清单及相关产权等原始资料的基

础上，对建筑物的建筑面积、数量、核实标定位置、结构形式、装修标准等进行逐项清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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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实结论

通过对被评估单位资产的清查、核实，确定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委托评估资产与实

际情况相符。

三、评估技术说明

（一）评估方法

本项目中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市场法。

市场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期间的差异

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PD＝PB×A×B×D

式中：PD – 估价对象房地产比较价值;

PB –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A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正常市场价格/实际成交价格

B ＝房地产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价值时点的价格/成交日期价格

D ＝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对象状况价格/实例状况价格

估价对象评估单价=（实例 1 修正后的单价+实例 2 修正后的单价+实例 3 修正后的

单价）÷3

（二）评估过程

1. 市场价格的确定：

（1）选取三个可比实例，三个实例条件比较详见因素条件说明表。

实例一：阿乐腾肯特 66 幢 161 号，6F（21F），2010 年建成，简装，东西朝向，面

积为 92 平方米，成交单价 3696/平方米。

实例二：阿乐腾肯特 69 幢 1102 号，10F（21F），2010 年建成，精装，东西朝向，

面积为 123 平方米，成交单价 3902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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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三：阿乐腾肯特 66 幢 176 号，7F（21F），2010 年建成，精装，南北朝向，面

积为 129.5 平方米，成交单价 3629 元/平方米。

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因素条件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 阿乐腾肯特 66 幢 161 号 阿乐腾肯特 69 幢 1102 号 阿乐腾肯特66幢 176号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交易日期 2019 2019 年 2018 年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域因素

说明

距商服

中心距

离

距商服中心＜1.4 公里 距商服中心＜1.4 公里 距商服中心＜1.2 公里 距商服中心＜1.4 公里

公交便

捷度
公交线路 3、6 路 公交线路 3、6路 公交线路 3、6 路 公交线路 3、6路

对外交

通便利

度

位于小区中心出入方便 位于小区中心出入方便 位于小区中心出入方便 位于小区中心出入方便

基础设

施完善

度

小区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小区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小区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小区公共设施配套齐全

人流密

度
密集 密集 密集 密集

建筑面

积
208.73 92 123 129.5

装修 豪装 简装 精装 精装

建成年

代 2010 2010 2012 2010

建筑结

构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楼层 21F（21F） 6F（21F） 10F（21F） 7F（21F）

布局 四室二厅 二室二厅 三室二厅 三室二厅

朝向 东西朝向 东西朝向 东西朝向 坐北朝南

环境
小区绿化达 30%-40%环境

良好

小区绿化达 30%-40%环

境良好

小区绿化达 30%-40%环境

良好

小区绿化达 30%-40%环

境良好

2．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因素修正说明：

a.交易情况：委估对象和所选实例均为正常交易，故不做修正。

b.交易日期：实例一、实例二交易日期为 2019 年故不作修正。实例三交易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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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近一年多奎屯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对稳定，故本次对市场状况不作修正。

c.区域因素：

交通通达：委估对象周边 3、6路公交；实例一、实列二、实列三周边均有有 3、6

路公交通过，故不做修正。

距商服中心距离：委估对象位与实列一、实列三同处一片区域，距离市中心约 1.4

公里，故不作修正。实例二距离处于委估对象下侧 200 多米多，距离市中心约 1.2 公里，

故不作修正。

设施完善度：委估对象公共设施配套齐全，供水状况及排水状况较好，达到“七通

一平”。实例一、实例二、实例三公共设施配套齐全，供水状况及排水状况较好，达到

“七通一平”故不做修正。

人流密度：委估对象和实例一、实例二、实例三所在区域人流密度密集，故不做修

正。

d.个别因素：

位置：委估对象与三个实例均位于小区内部，居住、出行方便，故不做修正。

面积：委估对象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建筑面积为 208.73 平方米，实例一阿乐

腾肯特 66 幢 161 号的建筑面积为 92 平方米，相比委估对象而言实例一面积较适中，故

向上修正 2%；实例二阿乐腾肯特 69 幢 1102 号的建筑面积为 123 平方米，相比委估对象

而言实例二面积适中，故向上修正5%；实例三阿乐腾肯特66幢176号的建筑面积为129.5

平方米，相比委估对象而言实例三面积适中，故向上修正 5%。

建筑结构：委估对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实例一、实例二、实例三均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故不做修正。

装修标准：委估对象为豪华装修；实例一为简装，故向下修正 10%。实例二与实例

三为精装，故向下修正 5%。

建成年代：委估对象为 2010 年建成；实例一、实例三均为 2010 年建成，故不做修

正；实例二为 2012 年建成，建成年限与委估对象相近，故不做修正。

楼层：委估对象位于 21F（21F），实例一位于 6F(21F)，楼层因素向上修正 5%；实

例二位于 10F(21F)，楼层因素向上修正 10%；实例三位于 7F(21F)，楼层因素向上修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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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委估对象为四室二厅，实例一为二室二厅，在布局上比委估对象略差，故布

局因素向下修正 5%；实例二、实例三均为三室二厅，在布局上比委估对象略差，故布局

因素向下修正 5%。

朝向：委估对象房屋为东西朝向，实例一与实例二为东西朝向，实例三为南北朝向，

房屋均处于高层采光状况良好，故朝向因素不作修正。

环境：委估对象与实例一、实例二、实例三、环境状况良好，小区绿化率达 30%-40%

故不做修正；

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因素条件说明表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

阿乐腾肯特 66 幢

161 号

阿乐腾肯特 69 幢

1102 号

阿乐腾肯特 66 幢

176 号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交易价格 3696 3902 3629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说明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 100 100 100

公交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对外交通便利度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完善度 100 100 100 100

人流密度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2 105 105

装 修 100 90 95 95

建成年代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楼 层 100 105 110 103

布局 100 95 95 95

朝 向 100 100 100 100

环境 100 100 100 100

3．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可比实例交易时间修正、交易情况修正、区域

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

到各因素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的比准价格，详见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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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乐腾肯特 66 幢 2217 号因素条件说明表

影响因素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阿乐腾肯特 66 幢

161 号

阿乐腾肯特 69 幢

1102 号

阿乐腾肯特 66 幢

176 号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交易价格 3696 3902 3629

交易日期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因素

说明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交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对外交通便利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完善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人流密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面积 100/102 100/105 100/105

装 修 100/90 100/95 100/95

建成年代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楼 层 100/105 100/110 100/103

布局 100/95 100/95 100/95

朝 向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 100/100 100/100 100/100

比准价格 4,036.23 3,743.33 3,718.03

算术平均法计算评估单价 3,833.00

4. 计算比准价格

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其过程：

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特 66 幢 2117 号房地产单价为：

(4,036.23+3,743.33+3,718.03)/3=3,833.00 元

房地产评估价值为：

208.73 平方米×3,833.00 元/平方米=800,062.00 元（取整数）

5.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市场价格

＝800,06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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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13 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委估

资产评估价值为 800,062.00 元，人民币（大写）：捌拾万零陆拾贰元整。评估结果详

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非流动资产（房屋建筑物） 800,062.00

其中：奎屯市市区阿乐腾肯

特 66 幢 2217 号房屋一套
800,062.00

资产总计 800,0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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